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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临沂市物业管理条例（草案）》的说明
——2023 年 10 月 27 日在临沂市第二十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

临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赵 明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：

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，现就《临沂市物业管理条例（草案）》

（以下简称《条例（草案）》）作如下说明：

一、制定《条例》的必要性

物业管理涉及千家万户，是重要的民生工程。近年来，市委

市政府高度重视物业管理工作，先后部署开展党建引领沂蒙红色

物业、物业领域突出问题综合整治等工作，将物业管理工作纳入

全市高质量发展考核，并作为书记抓基层党建突破项目的重点任

务，构建了“上下联动、齐抓共管”工作机制，全市物业管理工

作取得明显成效。新华社、人民网等多家媒体先后报道我市物业

管理工作经验。截至目前，全市共有物业服务企业 751 家，物业

从业人员 7 万余人，服务住宅小区 3444 个、面积 2 亿余平方米，

居民户数约 143.7 万户。

虽然我市物业管理工作取得长足发展，但当前仍然存在一些

问题和不足，主要表现为：属地管理责任、部门责任落实不到位，

开发遗留问题较多，物业企业服务不规范，维修资金使用表决难

等问题。尽管，《民法典》和《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》对物业管

理作出了规定，为物业管理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，但是操作性和

针对性不够强，缺少具体的落实措施，因此出台物业管理地方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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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规，对于进一步规范物业管理工作、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具有重

要意义。

二、《条例（草案）》的起草、审查过程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认真准备。《条例》列入 2023年市人大常委

会立法审议项目以来，市住建局高度重视，成立立法工作专班，制

定工作方案，认真学习上位法，深入开展调研，广泛收集资料，经

过多次讨论研究，搭建了《条例》总体框架，形成了《条例（草稿）》。

（二）调研考察，征集意见。市住建局会同市人大常委会城

环资工委、市司法局赴深圳、佛山、珠海等市考察学习，到兰山

区、沂水县等县区开展立法调研，召开专家论证会、部门座谈会

等 20 余次，多次书面征求发改、城管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单位和各

县区的意见建议，吸收意见建议 120余条，在此基础上，经过反复

推敲论证，形成《条例》送审稿，报市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查。

（三）深入论证，形成草案。市司法局会同市人大常委会法

工委和市住建局通过实地走访、座谈交流、立法调研等方式，再

次对条例草案进行研究论证，并通过市政府、市司法局网站向社

会公开征求意见，最大程度采纳各方意见建议。8 月 24 日，市委

副书记、市长张宝亮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，研究通过了《条

例（草案）》。

三、《条例（草案）》的主要内容

《条例（草案）》共 7 章 70 条。第一章总则，主要规定了适

用范围、管理原则、主管部门职责、镇街职责等；第二章前期物

业与配套设施，主要规定了物业服务区域划分、物业服务用房配

置及专营设施管理等；第三章业主和业主组织，主要规定了业主

的权利和义务、业主大会召开方式和职责、业主委员会人员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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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职责等；第四章物业服务，主要规定了物业服务人的相关权利

和义务等；第五章物业的使用和维护，主要规定了业主禁止行为、

物业养护维修责任等；第六章法律责任，主要规定了违反有关规

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；第七章附则，规定了实施时间。

四、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

（一）党建引领沂蒙红色物业。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对物

业管理的政治引领和统筹协调作用，《条例（草案）》规定“推

动在物业服务人、业主委员会、临时物业管理委员会中设立党的

基层组织，打造沂蒙红色物业党建品牌”（第三条），“引导和

支持业主中的中共党员，参选业主委员会成员”（第三十三条）。

（二）细化补充上位法规定。《条例（草案）》在上位法规

定的基础上，对一些规定进行了细化补充。一是规定“物业用房

应当简单装修，能够独立使用，所在楼层不得高于二层”（第十

五条）。二是对“业主”的概念进行了扩充，规定“尚未登记取

得所有权，但是基于买卖、赠与、继承、征收补偿等方式取得建

筑物所有权的单位或者个人”也属于业主（第二十一条）。三是

规定了物业服务费用的调整程序，调整后需在物业服务区域内显

著位置公示三十日，并及时报告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（第

五十五条）。

（三）总结提炼临沂经验做法。《条例（草案）》认真总结

我市物业管理工作的经验做法，将其上升为法规制度。一是规范

物业承接查验环节，明确物业交接时相关单位的责任义务。（第

十八条）。二是明确物业服务公示内容，要求物业服务人如实公

示并及时更新相关信息（第四十九条）。三是明确前期物业服务

等级和收费标准确定程序，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会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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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（区）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及居民委员会、村民

委员会、建设单位，会商确定前期物业服务等级和收费标准（第

五十三条）。

（四）聚焦问题加强特色创新。《条例（草案）》结合临沂

实际，进行了一些特色创新。一是创设候补成员制度，规定：业

主委员会可以设立候补成员，如业主委员会任期内出现缺员，由

候补成员按照得票数的顺序进行递补（第三十二条）。二是创新规

定了维修资金应急使用有关程序，要求“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部

门应当自收到应急维修资金使用书面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完

成审核”（第六十一条）。三是新增了物业保修期届满前查验制度，

要求物业保修期届满九十日前，组织业主全面查验物业质量，存在

质量问题的，督促建设单位履行保修责任（第六十二条）。

（五）增强刚性明确法律责任。《条例（草案）》针对六种

上位法未明确的情形增设了法律责任。一是对建设单位“车位车

库只售不租”“不明确公示车位车库数量”“拒不移交物业服务

用房”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（第六十六条）。二是对物业服务人

“未按规定公示相关内容”“拒不退出物业管理区域或者不移交有

关资金、资料和物品”“采取停水、停电、停气、停暖和限制出入

等方式变相催交物业费”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（第六十七条）。

《条例（草案）》和以上说明，请予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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